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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试点专科招收工作的通知

医协函〔2020〕217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

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5〕97 号）文件精神，受国家

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委托，按照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

称专培）制度试点工作总体安排，中国医师协会对心血管病

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内科危重症医学、内科老年医学、

新生儿围产期医学、普通外科学、外科危重症医学、神经外

科学、儿科麻醉学和口腔颌面外科学共 10 个试点专科开展

2020 年招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收时间及名额分配

试点专科招收工作于 2020 年 7 月启动，各试点专科招

收名额分配建议见附件 1。各省招收名额总数应与国家卫生

健康委科教司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卫生健康人才培

养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科教教育便函〔2020〕115 号）一

致，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省域内适当调剂。

二、招收对象

主要招收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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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格证书并自愿参加专培的临床医师，专培招收来源见表

1。以往未参加过住培但已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

临床医师，根据工作需要、取得单位同意后，可自愿申请参

加专培，申报专科应与本人所在的临床工作岗位相符合。试

点期间，主要招收外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和培训基地本单位的

培训对象，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面向社会招收。不得招收农

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项目的违约医学毕业生。开展专培中西

部地区支持计划（含培训对象和骨干师资培训），请有需求

的省份主动联系东部省份，中国医师协会予以协助对接。

表 1 专科招收来源和培训年限

专科名称 招收来源 培训年限

心血管病学 完成内科住培 3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完成内科住培 3年

内科危重症医学 完成内科、急诊科住培 2年

内科老年医学 完成内科住培 2年

新生儿围产期医学 完成儿科住培 3年

普通外科学
完成外科、神经外科方向、胸心外科方向、

泌尿外科方向、整形外科方向住培 2年

外科危重症医学
完成外科、急诊科、神经外科方向、胸心

外科方向住培 2年

神经外科学 完成神经外科方向、外科住培 4年

儿科麻醉学 完成麻醉科住培 2年

口腔颌面外科学 完成口腔颌面外科、相关口腔专业住培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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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收工作安排

（一）招收简章上传（2020 年 7 月 1 日-7 月 19 日）

培训基地组织有关专科基地制作招收简章并上传至中

国医师协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专培管

理平台，网址为 https://st.ccgme-cmda.cn/login.html）。

招收简章中应明确培训对象培训期间待遇发放标准。

（二）志愿填报（2020 年 7 月 20 日-8 月 4 日）

申请者登录中国医师协会专培管理平台，查阅各培训基

地招收简章，实名注册并完成填报。

（三）招收录取（2020 年 8 月 5 日-8 月 18 日）

请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科教处指导辖区培训基地按

照中国医师协会制定的招收考核要求（详见附件 2），于 8 月

6 日开展理论考核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考核成绩由培训基

地职能部门于 8 月 10 日前录入专培管理平台。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于 2020 年 8月 17 日前完成辖

区的专培录取调剂工作，可在未完成招录名额的专科进行本

专科或跨专科调剂。

（四）人员报到（2020 年 8 月 24 日-8 月 31 日）

经考核合格后录取的培训对象需按照培训基地要求如

期报到。逾期 2 周未报到者，不予录取。无故不报到或报到

后无故退出者，3 年内不得再次报名参加专培。单位委派培

训对象应与委派单位和培训基地签订三方培训协议，就培训

要求、培训期间待遇以及违约责任等有关事项进行书面约定；

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与培训基地签订相关培训协议，明

https://st


4

确培训期间要求与待遇等事宜。培训协议应当在培训对象报

到后两周内签订，协议样式可在专培管理平台下载。协议签

订后，需将扫描件上传至专培管理平台。

（五）信息管理

培训基地应及时在专培管理平台上报专培考核录取和

报到情况，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科教处应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前对辖区培训基地上报情况进行审核。有关数据将作为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年度结算和培训对象参加结业考核的依

据。

四、培训基地管理

（一）加强组织管理

各专培基地应健全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培训协调领导

机制，明确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及其职责、任务，

配齐配强专职管理人员，实施住培、专培一体化管理，落实

专科基地主任负责制，根据各专科培训内容与标准，加强过

程管理，严格规范实施，完善保障措施，确保培训质量。

（二）经费保障措施

试点期间，中央财政对专培工作的补助经费暂从住培经

费中列支，由专培基地参照住培经费用途统筹使用，向来自

中西部地区的跨省代培对象、本省域边远欠发达地州市的医

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和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适当

倾斜。

（三）政策解读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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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培训基地应关心爱护培训对象，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做好政策解读，适当进行宣传工作，确保专培制度试点工作

稳妥有序开展。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试点专科委员会联系人

1.心血管病学：张雨曦 15330072816

2.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丛鲁红 13581776948

3.内科危重症医学：胡小芸 18611739738

4.内科老年医学：邓琳子 15910868736

5.新生儿围产期医学：宋韵卉 15210080478

6.普通外科学：何静 13522554332

7.外科危重症医学：胡小芸 18611739738

8.神经外科学：孙术华 18310540399

9.儿科麻醉学：潘志英 13681878257,王红 13661363231

10.口腔颌面外科学：钱靖 13683581453，章文博

18610641577

（二）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培训学院培训部专培处

张静云 010－63313536，张力 010－63312969

（三）专培管理平台技术咨询

1.网上报名: 400－001－8080

2.专培管理平台：吴莉莉 185158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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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 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专科招收名额

分配建议

2.2020 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专科招收考核

要求

中国医师协会

2020 年 6 月 28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不予公开）

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

抄送：各省（区、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健康委科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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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专科招收名额分配建议

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总 计 325 265 132 109 170 531 127 170 96 75 2000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 3 5 3 1 6 4 2 26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6 26

北京医院 1 1 1 4 7

中日友好医院 8 2 1 3 1 1 16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 5 1 4 1 7 1 2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 2 1 5 1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4 3 4 11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6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 4 6 2 1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4 7 1 4 2 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3 2 2 9 1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3 3 1 2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4 4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 3 6 1 6 17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 4 2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 2 4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4 2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4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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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4 6 1 6 1 4 2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7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2 2 4

合 计 48 40 20 16 15 63 20 24 4 10 260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 3 1 7

天津市人民医院 4 4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 4 1 6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4 4 3 5 2 18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 3

天津市环湖医院 2 2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0 0

天津市儿童医院 3 3

天津市口腔医院 1 1

合 计 7 4 4 3 0 16 2 4 3 1 44

河北省 河北省人民医院 5 3 2 1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0 5 2 4 4 25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 5 2 9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3 3

河北省儿童医院 2 1 3

合 计 15 5 2 3 4 14 2 4 1 0 50

山西省 山西省人民医院（*） 0 0 0 0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 1 2 5 5 16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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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5 5 10

合 计 2 6 1 2 5 9 5 0 5 0 35

内蒙古

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 3 2 2 2 11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 1 2 1 5

合 计 2 3 1 2 3 4 1 0 0 0 16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2 1 2 3 1 3 2 17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3 1 2 2 4 1 3 16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3 3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 2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2 1 3 1 1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 2 1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3 1 3 7

合 计 10 8 4 4 2 15 4 6 5 2 60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3 2 1 2 1 3 1 2 15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 2 1 1 2 1 9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 2 4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1 1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 1

合 计 5 4 2 2 3 7 2 4 0 1 30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3 1 2 2 5 1 4 2 3 27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 4 1 2 4 1 2 3 2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2 2

合 计 8 7 2 4 2 11 2 6 5 3 50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7 3 1 2 8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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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 4 1 5 8 10 29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6 2 8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 5 1 3 7 1 2 2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6 1 1 7 1 2 1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 2 2 4 2 3 2 16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 7 1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
4 2 6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 1 2 1 6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3 1 2 6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5 3 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7 7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 2 6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4 7 11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3 1 2 1 7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5 5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海医院） 3 4 4 3 14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 1 2 4 1 4 12

合 计 38 26 9 14 17 59 9 26 9 7 214

江苏省 江苏省人民医院 4 3 2 3 3 2 2 19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3 3 9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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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 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 1 1 3 1 9

江苏省口腔医院 2 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 2 1 3 1 4 13

南京市儿童医院 2 2 4

南京市口腔医院 2 2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

保健院）
1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 4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2 2 3 2 9

合 计 9 10 6 3 6 23 7 9 3 4 80

浙江省 浙江医院 2 2 2 6

浙江省人民医院 2 6 2 1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 3 2 3 5 2 2 3 2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 3 6 5 3 6 3 3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5 5 1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 3 6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2 3 3 11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4 4 1 3 14

绍兴市人民医院 2 2

金华市中心医院 2 2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3 3

合 计 14 14 16 5 10 32 13 8 6 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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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安徽省 安徽省立医院 5 2 3 3 3 2 4 2 24

安徽省儿童医院 4 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5 2 4 2 5 2 4 32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4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 2 3 1 8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3 3

合 计 13 7 6 7 9 18 5 4 6 0 75

福建省 福建省立医院 2 2 2 3 2 2 13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4 4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 2 6 2 1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2 3 2 3 1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 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3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 3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10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

医院
1 3 2 6

合 计 15 9 4 5 4 20 4 5 2 2 70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 2 2 1 2 2 3 1 17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 3 4 14

江西省儿童医院 2 1 3

南昌市第一医院 2 2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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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 2

合 计 11 2 2 1 2 11 2 7 1 1 40

山东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 3 2 3 2 5 2 4 2 2 28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4 4

山东省立医院 4 3 2 2 3 5 2 4 2 2 29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 2 4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 3 5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 2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 2

济南市中心医院 3 3

济南市儿童医院 3 3

合 计 9 6 4 5 10 26 4 8 4 4 80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医院 5 6 2 2 2 2 3 2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 7 6 3 3 20 6 7 2 5 71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 5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 2 3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 4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2 2

河南省儿童医院 3 3

合 计 17 13 8 5 9 33 9 7 4 5 110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 3 2 3 2 5 2 3 4 2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 3 2 3 2 6 2 4 2 28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3 3 4 10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 2 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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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3 3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4 4

合 计 15 9 6 6 6 17 5 7 6 3 80

湖南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6 5 2 2 2 6 2 5 2 2 34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6 5 2 2 6 2 2 1 26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5 5

湖南省人民医院 5 5

湖南省儿童医院 3 3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2

合 计 12 10 2 4 7 24 2 7 4 3 75

广东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4 2 5 2 2 2 21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 3 5 2 1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3 3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 2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 2

广东省人民医院 20 3 2 2 3 3 1 34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2 2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4 4 1 3 1 2 15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 2 3 7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3 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 2 1 9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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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 2 5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3 4 7

深圳市人民医院 4 4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2 2 4

合 计 30 21 12 5 15 29 7 9 6 4 138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1 1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1 1 1 1 2 1 1 1 10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 1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 1

合 计 1 1 1 1 2 5 1 1 1 1 15

海南省 海南省人民医院 3 2 2 1 8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 1 2

合 计 0 3 2 0 1 3 1 0 0 0 10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3 2 2 4 2 2 19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 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 6 9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3 3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 1 5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5 5 2 12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2 6 8

合 计 9 12 2 2 5 14 2 3 6 5 60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4 4 4 3 10 4 5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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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3 3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3 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3 2 1 2 2 1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 3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3 3

合 计 4 7 6 3 7 15 6 5 4 3 60

贵州省 贵州省人民医院 1 2 3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 1 1 1 1 6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 2 1 5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1 1

合 计 2 3 1 0 1 5 1 0 1 1 15

云南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 2 5 13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3 3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4 12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5 2 11

昆明市儿童医院 3 3 6

合 计 8 14 0 0 5 13 0 2 3 0 45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 1

合 计 1 1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4 3 2 3 4 2 23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2 6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3 3

陕西省人民医院 4 4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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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西安市儿童医院 3 3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8 5 2 4 2 2 5 3 31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3 4 5 1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 4

合 计 13 12 5 6 10 18 4 10 5 7 90

甘肃省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 1 1 2 1 7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 2

甘肃省人民医院 2 2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

医院
2 2

合 计 2 0 1 1 2 8 1 0 0 0 15

青海省 青海省人民医院 1 5 1 7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1 5 1 7

青海红十字医院 1 1

合 计 0 0 2 0 1 10 2 0 0 0 15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0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3 3 3 3 1 13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1 1

合 计 3 3 0 0 4 0 3 1 0 0 14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3 2 4 2 1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3 1 1 2 1 3 2 16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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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培训基地
心血管

病学

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

内科危重

症医学

内科老年

医学

新生儿围

产期医学

普通

外科学

外科危重

症医学

神经

外科学

儿科

麻醉学

口腔颌面

外科学
总 计

合 计 3 6 1 0 3 8 1 3 2 2 29

备注：标（*）者为 2019 年国家住培基地评估亮黄牌，2020 年不予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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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专科

招收考核要求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

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5〕97 号)文件精神，提高培训

质量，规范过程管理，保证专培招收考核工作顺利实施，提

出以下要求。

一、考核内容与标准

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两部分。原

则上考核范围和难度应以相关专业本专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内容、标准以及结业考试难度要求为基础，兼顾本专

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重点考核招收对象的专

业理论知识和临床综合能力。

（一）理论考核

由中国医师协会各专科委员会统一组织命题，内容包括

本专科及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试题为客观选择题，题量为

100 道题，满分 100 分。

（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

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包括临床思维能力、临床实践技能、

临床操作技能和临床沟通能力。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应由各专

科基地根据本专科委员会制定下发的招收考核标准组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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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满分 100 分。考核内容建议包括：

1.临床思维能力。以病例分析为主，内容涵盖本专科及

相关专业的常见病。考生根据简要病史、查体及化验结果作

出初步诊断及诊断依据、鉴别诊断、下一步检查和诊疗计划

等。

2.临床实践技能。以病史采集或辅助检查结果判读为主，

包括接诊病人、采集病史、判读化验检查结果、判读和分析

辅助检查结果（影像学、超声医学、内镜检查、核医学检查

等），综合选取标准化病人、图片、视频等方式编制考题。

3.临床操作技能。临床实践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临床各种

技术操作，合理选取标准化病人、模拟人、模拟教具、仿真

器材或替代物等考试用具，将 2～3 项技术操作综合编制成

考题，重点考查考生的基本技术操作能力。

4.临床沟通能力。以临床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主，

包括但不仅限于与患者的沟通、患者家属的沟通、上下级医

师间的沟通、医护间的沟通等，模拟临床实际诊疗环境与场

景设计考题。

二、考核成绩与录取

1.理论考核成绩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各占 50%。

2.各专科基地根据理论考核的成绩安排考生参加临床

综合能力考核，根据考生总成绩择优录取。

三、组织工作要求

1.招收考核工作。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中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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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协会各专科委员会制定的招收考核标准，指导培训基地开

展理论考核和临床综合能力考核。

2.成立考核小组。培训基地与各专科基地共同成立考核

小组，承担考核任务，制定考核工作流程，进行命题和考核。

3.考核小组组成：监督员 1 人，主考官 1 人，考官至少

3 人（应为单数），考务人员不少于 1 人。监督员由培训基地

职能部门管理人员担任，主考官由专科基地的负责人担任，

考官由专科基地的专培师资担任。考官职责详见附件 2-1。

四、考核时间和地点

1.理论考核时间统一为2020年8月6日上午9:00-11:00。

各试点专科考核试题全国统一，地点由各培训基地安排。形

式为网络视频计算机在线闭卷考核，时间为２小时。

2.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时间统一为 2020 年 8 月 6 日下午

14：00 开始，地点由各培训基地安排，形式为现场面试。

如考核工作受疫情影响不便现场开展，培训基地可组织

考生通过中国医师协会在线 APP 进行理论考核（下载 APP 方

式可在专培管理平台“通知”一栏中查看），并通过网络形

式组织临床综合能力考核。

五、理论考核视频培训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下午 14:00 召开招收考核视频培训会

议，请试点专科培训基地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及专科基地相关

负责人参加培训，请各培训基地按要求进行准备。试点专科

理论考核视频操作说明可在专培管理平台“通知”一栏中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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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六、考务工作要求

1.准考证由各培训基地统一制作，信息包括培训基地全

称、专科名称、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照片等。

2.参与考核招录的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并签

订保密承诺书（附件 2-2）。

3.考前准备临床综合能力考核试题和评分表，布置考场，

准备考试用具，包括白大衣、纸、笔、档案袋、桌牌等。桌

牌分主考官、考官和监督员。

4.考核的当日进行考生的身份核对（准考证、身份证），

宣读考场纪律，统一管理考生通讯工具，维持考场秩序。

5.考核完毕后收集评分表，填写成绩表，做考场记录。

6.在招录考试结束后，各培训基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本

基地考生临床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和录取情况上传至专培管

理平台。

7.培训基地保留考核有关资料包括评分表，以备核查。

8.拍摄考场照片存档。

七、其他

本考核标准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培训学院培训部

专培处负责解释。

附件：2-1.考官职责

2-2.承诺书



23

附件 2-1

考 官 职 责

考官负责阅卷和分析，负责临床能力面试考核。职责如

下：

一、主考官职责：全面负责考核实施，严格按照规定的

时间和程序进行。保证招收考核工作的公正、公平。负责考

生成绩的最终审核，并签字确认。

二、考官职责：承担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的实施，公平、

公正对待每一位考生。考官须独立进行评分，考试期间不得

回答问题和提醒。考核结束后在评分表上逐项评分并写明扣

分原因，签字确认。

三、监督员职责：负责考场组织工作，保证考场秩序和

纪律，协调考核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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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承 诺 书

为加强考风考纪建设，规范考试管理工作，履行考官职

责，确保考核工作万无一失，本人承诺以下保密内容：

1. 不泄露任何与考核相关的保密性信息。

2. 不携带手机等通信工具进入考场。

3. 不擅自离岗，不擅自将试题、考卷、标准答案或者

有关内容带出考场或传递他人。

4. 不利用监考工作之便，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不得

涂改、偷换考生答卷或考场原始记录材料。

5. 发现违纪舞弊立即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

不得隐瞒袒护，并必须如实的将违纪考生的违纪作弊行为记

录上报，没收违纪作弊证据，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应报考点负

责人及时处理。

承诺人：

年 月


